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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4：修订《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大会议事规则》 

摘 要 

 应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一个关于修订《大会议事规则》有关委

员会构成之地域均衡性规则的议程项目被列入大会第十九届会议议

程。 

 本文件载有关于委员会构成的背景资料和最新统计数据。 

 决议草案：19 GA 4，见第IV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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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1． 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教科文组织，2001 年）通过了第 13 GA 9 号

决议，其目的是修订《大会议事规则》，实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公平代表性。这项决议请缔

约国自愿将其任期从 6 年减至 4 年，并且不鼓励缔约国寻求连任。它还确认，为那些没有遗

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缔约国分配“一定数量的席位”。 

2． 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教科文组织，2005 年）在第 15 GA 9 号决议中，请秘书处与世界

遗产委员会主席合作启动一个讨论进程，讨论可能的替代机制，以确保委员会在地域和文化

上具有均衡代表性，并确保表决制度更加快速和简化。 

3． 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教科文组织，2007 年）决定“加强对当前选举制度的

所有可能替代制度的审议工作”，并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便就这个问题提出建

议。该工作组已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汇报工作，并向 2009 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提交了最后报

告。 

4． 在工作组主席 Kondo 大使阁下（日本）的领导下，在缔约国当中展开了为期两年的广

泛磋商。嗣后，提交了一系列关于修正《议事规则》的建议，供大会审议通过（见 第 17 

GA 3A 号决议），建议如下： 

• 重申请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自愿将任期从 6 年减至 4 年； 

• 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届任期之间间隔 4 年的规则； 

• 为在下届委员会构成中可能没有成员代表的一个或多个选举组的缔约国预留席

位； 

• 简化选举机制，每次投票表决时，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票者当选，第二轮获得相

对多数票者当选。 

5．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金边，2013 年）要求将一个关于修订《大会议事

规则》有关委员会构成之地域均衡性规则的议程项目列入大会第十九届会议议程。 

II． 第 17 GA 3A 号决议的贯彻落实 

A． 自愿将任期从 6 年减至 4 年 

6． 应该指出，根据这一建议，2009 年和 2011 年为委员会选举提出的候选国 100%为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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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2009 年 30 个候选国，2011 年 23 个候选国）。 

B． 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届任期之间间隔 4 年 

7． 这项措施旨在扩大缔约国当选委员会成员的机会，以帮助以前从未当选过委员会成员

的所有缔约国更加顺利地当选。 

 
2008 年 5 月 2013 年 7 月 

缔约国总数 185 190 

至少当选一次的缔约国  77 (42%) 85 (45%) 

始终未能当选的缔约国 37 (20%) 40 (21%) 

从未成为候选国的缔约国 71 (38%) 65 (34%) 

 

8． 应该指出，自 2008 年 5 月开展上一次研究以来，曾至少当选一次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

比例略有上升（从 42%升至 45%），而始终未能当选的缔约国候选国的比例则相当稳定

（20%-21%）。 

9． 还应指出，虽然公约缔约国的总数有所增加（从 185 个增至 190 个），但从未成为选

举候选国的缔约国比例已略有下滑（从 38%降至 34%）。 

10． 因此，这一措施鼓励缔约国参加竞选并有助于其进入委员会。 

11． 上述工作组在辩论期间提出了为从未当选过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预留席位的设想，但

并未加以坚持。不过，考虑到该提议所涉及的缔约国数量低于没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缔约国数量，工作组建议，维持为没有遗产列入《名录》的缔约国预留席位的做法。

应该指出，目前由于没有遗产列入《名录》的缔约国数量显著减少（从 2008 年的 42 个减至

2013 年的 30 个），这两个数字现已颠倒过来了。大会可以在修订其《议事规则》的框架内

考虑这一信息。 

教科文组织外聘审计员关于评价《全球战略》和《保护世界遗产合作伙伴行动》

（PACT）的建议已获大会第 18 GA 8 号决议批准。外聘审计员的报告特别指出，

“……据观察，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所代表的国家和被提名遗产所在地之间存在很强的

关联性。1977 年至 2005 年期间，提名共计 314 项，其中 42%惠及时任委员会成员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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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因此，可以对为没有遗产的国家预留席位的推理提出质疑；此外，没有遗产的国

家数量在过去几年间有所减少。关于评价《全球战略》和《保护世界遗产合作伙伴行

动》（PACT）的第 18 GA 8 号决议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还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

解决其成员可能存在的任何利益冲突问题，并强化第 35 COM.12B 号决定关于禁止缔

约国在任期内提交提名的规定，同时确认在属于现任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自愿的基础

上实施一个过渡期。因此，大会可以考虑删除这项为没有遗产的国家预留席位的专门

规定，以利于实施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实现地域均衡性的规定。 

C． 为在下届委员会构成中可能没有成员代表的一个或多个选举组的缔约国预留席位 

12． 来自第 II 选举组的所有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于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教科文组织，2009

年）终止。因此，现已作出部署，为在下届委员会构成中可能没有成员代表的一个或多个选

举组的缔约国预留席位；结果，俄罗斯联邦当选该预留席位，任期为 4 年。应该指出，在

2013 年选举中，所有选举组都不会面临这一状况。 

D． 简化选举机制，每次投票时，第一轮获得绝对多数票者当选，第二轮获得相对多

数票者当选 

13． 这一措施是在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推出的，旨在实现“更加简化和省时的表决方法”，

因为这将每次投票时可能进行的表决轮数减至最多不超过 3 轮，而非先前表决制度规定的 5

轮。  

 
第十五届大会

（2005 年） 

第十六届大会

（2007 年） 

第十七届大会

（2009 年） 

第十八届大会

（2011 年） 

为没有遗产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缔约国预留席位 

 
2 轮 

（3 个候选国） 

 
3 轮 

（5 个候选国） 

 
1 轮 

1 个候选国 

 
2 轮 

（3 个候选国） 

为在下届委员会构

成中可能没有成员

代表的一个或多个

选举组的缔约国预

留席位 

 
不适用 

 
不适用 

 
2 轮 

（3 个候选国） 

 
不适用 

剩余席位记名投票 3 轮 
（25 个候选国） 

4 轮 
（22 个候选国） 

2 轮 
（27 个候选国） 

2 轮 
（21 个候选国） 

14． 如上表所示，这种新的表决方法提高了选举进程的效率和日程安排的平稳顺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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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地域代表性 

15. 上述工作组在辩论期间，就该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工作组主席在其最后报告中就此

向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如下： 

“这一点是工作组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成员国似乎已就世界遗产委员会由来

自各个地区的代表构成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存在分歧。有

几个国家主张确保每个选举组有 2 个，甚至更多席位，以实现在世界不同地区和文化

上的均衡代表性，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则反对出台这样一项制度，因为这可能会意味

着在委员会内部引入正式的配额制度。后者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工

作政治化，并将会对《世界遗产名录》产生不应有的影响。相对于配额制度，他们更

强调大会主席在选举进程不同轮次之间进行劝告的潜在重要性，认为这是提醒缔约国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构成中可能缺少某些地区的一种方式（WHC-09/33.COM/14B 号文

件第 27 段）。” 

16． 工作组在其全部四次会议上就此问题展开了持续、激烈的辩论，结果就为没有成员代

表的选举组预留一个席位的原则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建议大会通过该协议（见第 17GA 3A 号

决议）。 

17. 下表列示了自1976年首次选举以来各选举组代表占委员会的百分比，以供参考。 
 

选举组 I II III IV Va Vb 

委员会任期数量 

（累计） 

40 9 24 28 23 29 

各组所占百分比 26% 6% 16% 18% 15% 19% 

 

IV． 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19 GA 4 

大会，  

1. 审议了WHC-13/19.GA/4 号文件， 

2. 忆及关于为没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缔约国预留席位的第 13 GA 9号决议， 

3. 决定删除其《议事规则》第 14.1 c)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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